
通讯员 金真法

近日，宁波市镇海区法院判决了一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涉案人郑

某被判刑。该案系镇海区首例刑事附带民

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

90后的郑某是宁波人，开了一个养殖

场，有2000多只鸭子，但没有营业执照。

自2018年9月起，每当鸭子感冒、肠胃不好

或者生蛋较少时，郑某便将氟苯尼考等抗

生素药物添加在饲料里，喂给鸭子吃。据

了解，氟苯尼考作为一种兽药，具有广谱抗

菌作用，可用于鸡、猪、牛、羊等养殖动物的

细菌性治疗，但在产蛋禽类中禁用。郑某

明知鸭子在服药休药期间产出的鸭蛋不能

进行销售食用，但仍不以为意，将服药期鸭

子产出的蛋销售到了镇海区某禽蛋批发部

等处，销售共得2800元。

经检测，上述鸭蛋中含氟苯尼考，检验

结论为不合格。

镇海区检察院认为，郑某已构成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存在不特定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形，故向镇海区

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提请法院对郑某定罪

判刑，并判令郑某支付销售价款10倍的惩

罚性赔偿金。

镇海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

在饲养过程中给产蛋鸭喂食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并将鸭蛋予以销售，其行为

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诉

机关指控成立。其行为同时侵害了不特

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危及消费者人身安

全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除应受到刑事

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公诉机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合

法有据。

鉴于被告人郑某有自首情节，法院以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6个月，并处罚金5600元，同时判处郑某

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镇海区检

察院交付赔偿金28000元，由镇海区检察

院纳入公益基金依法管理。

法官提醒：
广大生产者、销售者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必须依法经营，不得违法违规使用有毒

有害物质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物质，

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广大消费

者要加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发现食品安

全线索可以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以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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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海薇

情人之间常有经济往来，有借款也有

赠与，可一旦发生金钱纠纷，孰是孰非就很

难说清了。四川女子张丽（化名）就碰上了

这样的糟心事。她没想到，前情人能借钱

三年不还，忍无可忍之下，她将前情人林伟

（化名）告上法院，要求返还20万元借款。

近日，海宁市法院成功调解了这起民间借

贷纠纷。

事情还要从2015年说起。四川妹子

张丽一直在嘉兴打工，喜欢在微信群里和

网友聊天。2015年的一天，张丽在微信群

里认识了家住海宁的林伟。林伟自称和老

婆关系不和，正准备离婚。之后，他经常找

张丽诉苦。聊着聊着，两人就成了情人关

系。可是从2016年3月开始，林伟就以各

种理由向张丽借钱，抱着结婚为目的在交

往的张丽，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借给了林伟，

共计20余万元。之后，张丽一直向林伟讨

要借款，可林伟一直不愿还款。2018年5

月，张丽选择了分手。

法庭上，林伟认为这些钱是张丽赠与

他的，辩称当时他是准备离婚后和张丽在

一起的，张丽给他钱也是为了支持其创业，

钱主要用于工地投资、开销，是为了今后两

人更好地共同生活。同时，林伟也不认可

金额是20余万元，而认为是10余万元，现

在愿意还给张丽8万元。

承办法官了解案情后，对双方建立起

不正当关系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严肃

指出这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其后，法

官向张丽释法说理，告知其起诉的20万元

中仅有部分金额有转账依据，且根据张丽

所提供的转账记录，有一部分金额较小的

转账难以认定为借贷关系，要对全部金额

成立借贷关系需要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同时，法官也与林伟进行了充分沟通，

告知其与张丽之间的婚外情不影响双方之

间可以成立借贷关系，林伟主张张丽转

款系赠与行为或支持其创业的投资行

为，但根据庭审查明，张丽既未从林伟在

工地使用这笔钱中受益，也从未对转账

明确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反而在事后向

林伟不断追讨，故更倾向于双方之间发生

的是借贷关系。

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被告林伟归还张丽15万元。

法官说法：
婚外情属于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破

坏别人的家庭幸福，违反公序良俗，应当为

道德所否定。而且，婚外情还可能产生经

济上的纠纷。

一方以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另一方主张系赠与等其他关系的，应提供

能证明系赠与等其他关系的初步证据。同

时，与他人之间的大额借款等经济往来，

最好通过借条等形式将证据书面固定下

来，即便碍于情面或客观情况，无法通过

书面形式固定证据，也应对转账或红包等

进行附言、备注，以尽可能减少纠纷发生

的可能性。

拍婚纱照
被流浪狗咬伤
能否要求影楼赔偿？

编辑同志：
不久前，我和丈夫在一家影

楼定制婚纱照并缴纳费用后，摄

影师把我们带到一处景点，要求

我们在指定位置摆好拍摄姿势。

因为看见附近有 3 只流浪狗来回

晃荡，我出于害怕，就提出更换拍

照地点或者将流浪狗赶走。可是

摄影师却固执己见，先是拍着胸

脯表示没有问题，接着又一脸不

悦地表示，“耽误时间，后果自

负。”对新人来说，拍婚纱照毕竟

是大事，我和丈夫担心摄影师撂

挑子或赌气不尽职，只好待在原

地。结果，就在拍摄的时候，我被

流浪狗咬伤了，后面因为治疗花

了 4800 余元。我找到影楼，要求

对方赔偿。可影楼却以他们并非

狗的主人或者管理人，摄影师不

同意变更地点不能代表影楼意见

为由拒绝赔偿。请问：影楼的理

由成立吗？

宋女士

宋女士：
影楼的理由不能成立，影楼

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78条规定：“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而影楼既非流浪狗的饲养人，也

非流浪狗的管理人，似乎确实无

需担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方面，影楼违反了对你人

身安全的保障义务。基于你与影

楼之间存在消费关系，决定了你

有权依据消费法律关系来处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

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

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

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

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

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

法。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机

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经营场

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影楼作为经营

者，其摄影师在明知指定地点有

流浪狗出没，尤其是在你已经要

求更换地点或者将流浪狗赶走的

情况下，却固执己见，尤其是没有

采取任何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对潜在的危险听之任之，明显违

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影楼难辞其咎。

虽然事情的发生与摄影师直接相

关，但影楼同样必须担责。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49条指出：“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

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

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即影楼必

须向你赔偿对应的损失。

颜东岳

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整改
近日，江苏省消保委通报海信、创维、

夏普、长虹、小米、海尔、乐视7家电视企业

开机广告整改情况。通报称，7家电视企

业“一键关闭”功能实现进度不一，个别企

业消极态度明显。 新华社 王鹏 作

婚外情破裂后，女方要男方返还20万元
法官：是借还是送，要用证据说话

给鸭吃抗生素，再卖鸭生的蛋
养殖场老板被判刑，并付10倍赔偿金


